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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79(a) 

海洋和海洋法 

  2016年 3月 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谨向你转交中方针对 2016 年 2 月 19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及其附件(A/70/748)的外交照会。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9(a)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刘结一(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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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3月 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致意，并谨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16 年 2 月 19 日致秘书长信函(A/70/748)中的有关内容阐述

以下立场： 

 中方坚决反对并绝不接受越方在上述信函中对中方进行的无理指责，以及越

方炮制所谓“争议”的企图。 

 中国对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并有着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1974 年以前，越南历届政府从未对中

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过任何异议，无论在其政府的声明、照会里，

还是在其官方报纸、总理府测量和绘图局和人民军总参谋部出版和编制的地图和

教育部审定出版的教科书中，都正式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

的领土。1958 年至 1972 年，曾多次发生美国军机侵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对越南

进行军事行动事件，中方对美方多次发出警告并抗议。越南政府亦多次公开声明，

表示支持中国维护对西沙群岛的领空主权。 

 1975 年以后，越南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自己

所作承诺，使用武力陆续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 29 个岛礁，严重侵犯了中国

的领土主权。长期以来，越方还在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上大兴土

木，部署导弹等进攻性武器。中方对越方上述行径坚决反对，并进行了长期、持

续的抗议。此外，越方还对中国西沙群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并妄图利用各种机

会凭空炮制所谓“争议”，中方对此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中国在本国领土上部署适当、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是在行使国际法赋予主

权国家的自保权和自卫权，与自己领土所处的环境和受到的威胁相适应，不影响、

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丝毫不影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无可非议。 

 中方敦促越方恪守自己先前的有关承诺，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

遵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和《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

协议》，停止对中方的无理指责和炒作，与中方一道，认真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

人达成的有关共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共同维护中越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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